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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莆田市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莆田市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6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莆政办〔2022〕2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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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计划

为了不断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工作，扎

实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和

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紧紧围绕

市委市政府 2022 年中心工作和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部署，按

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项目

（一）制定项目

1.《莆田市莆仙戏曲传承保护条例》

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和旅游局；进度安排：责任单位组

织起草和论证，于 2022 年 6 月底前将法规草案（送审稿）提

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通过后以市政府议案形式提请市人

大常委会会议审议）

2.《莆田市平海湾海域环境保护条例》

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进度安排：责任单位组织

起草和论证，于 2022 年 10 月底前将法规草案（送审稿）提

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通过后以市政府议案形式提请市人

大常委会会议审议）

（二）调研项目

3.《莆田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》

（责任单位：市城市管理局；进度安排：责任单位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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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和起草评估，于 2022 年 10 月底前向市司法局提交起草

调研报告或立法评估报告，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）

二、政府规章项目

4.《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》

（责任单位：荔城区人民政府；进度安排：责任单位组

织起草和论证，于 2022 年 6 月底前将规章草案（送审稿）报

请市政府审查，10 月份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党的领导，严守立法“红线”，确保符合上位

法规定，维护法制统一。坚持科学立法、依法立法、民主立

法的原则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，立足我市行政管理的实际需

要，深入实施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”行动，确

保立法务实管用，切实推动不断促进行政立法提质增效。各

单位在落实市政府立法计划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要及

时报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决定。

（二）坚持法治引领，全力服务市域经济全方位高质量

发展。找准立法切口，认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深入细致做

好立法调研、立项、起草、论证、审查、审议及经费保障等

相关工作。各责任单位要成立立法工作专班，明确 1 名分管

领导具体分工负责，研究落实经费概算，拟定细化工作方案

送市司法局备案。

2021 年以前市政府布置的立法计划项目，因疫情等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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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影响而未能及时完成的，今年继续纳入计划管理。各相

关责任单位要及时组织有关计划项目工作清理，继续按要求

开展相关工作。2022 年 10 月底前仍未能完成的，要向市司

法局提交书面说明，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（三）加强研究，密切协同协作。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
（管委会）和市直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，严密组织市政府立

法计划项目任务以及省政府和市人大常委会下达的其他立法

协助任务，重点做好征求意见、实地调研、座谈会等基础性

工作。市司法局要依法加大督促检查和统筹协调力度，加强

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业务沟通和工作衔接，自觉接受监

督和指导。

抄送：省司法厅，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3日印发


